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bookmark: _GoBack]电气年度维护保养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一、招标工程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电气年度维护保养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项目内容: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内容对我院电气系统进行维护保养。
4、维保期限：2年（1+1模式）。
二、维保服务内容
负责对我院全院变配电系统及高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其维护范围包含并不限于：
1、 原供配电系统：①10KV高压配电房（高压柜19面）；②室内干式2000KVA变压器两台、800KVA两台；③变压器高压联络电缆4条；④低压配电房（低压柜28面）；⑤发电机房（低压柜9面）。
2、 新建综合大楼供配电系统：①10KV高压配电房（高压柜11面）；②室内干式2000KVA变压器4台；③变压器高压联络电缆4条；④低压配电房（低压柜59面）；⑤发电机房。
3、其它设备设施：接地装置。
4、按照国家标准每月对全院变配电系统进行维保并出具维保报告。
5、每年对院内供配电系统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并出具报告。
6、每半年一次免费为高压绝缘靴及高压绝缘手套等做检验，每年一次免费为高压验电笔做检验。
三、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投标人须具有由国家能源监管局颁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并包含承装、修、试类五级或以上资质，并具有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3、信用要求：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上述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打印或网页截图页面加盖投标人公章），工商注册地在珠海市的投标人还须同时提供“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四、服务要求
1、本项目包含并不限于对全院变配电系统及高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预防性试验，并负责高、低压配电房、变压器室、发电机房等相关机房的清洁卫生及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全院电气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等。
2、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详细具体的维保方案。
3、中标人每月须对运维的供配电设施至少进行一次维护保养，并在15日前完成，次月10日前向院方出具维保报告。
4、中标人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且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以便能及时联系响应。
5、在接到院方紧急故障报修时，中标人需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维修处理，及时维修并在60分钟内修复电路故障；在接到一般故障报修时，需在4小时内赶到现场，并在24小时内维修恢复正常运行。
6、对院方执行有关的电力法规、政策、规程和正确、安全用电等具有教育、建议、提示的义务，中标人应每年不少于一次向院方进行最新的用电政策及安全用电等教育宣讲。
7、技术咨询与支持：为院方提供电气系统运行、改造、节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和建议；协助院方制定电气设备操作规程、应急预案。
8、如遇台风自然灾害、突发停电等，院方有紧急供保电需求时，中标人在每年度维保服务期内免费为院方提供一个台班（12小时）的发电机租赁服务，发电机功率大小、数量根据院方需求确定，除发电机所用柴油外，应当免费包含发电机租赁、发电机人员值守（至少2人）、电缆接驳、运输等。
9、超出一个台班后，如遇台风自然灾害、突发停电等，院方有紧急供保电需求时，中标人应在接到院方紧急通知2个小时内提供发电设备及人员到院内，费用按投标单价结算。
10、变电站到医院的入户高压电缆发生故障时，中标人有责任协助院方进行抢修。
11、中标人需严格按照有关电力政策法规要求做好全院变配电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因中标人操作不当或未能尽职维保造成的安全事故及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12、中标人应为维保项目配备固定5名持有高压电工作业证的电气维保专业技术人员，以便能稳定、熟练、及时的提供持续响应服务(提供相应人员最近3个月本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并要求每次维保人员不少于2人。
13、中标人需负责并配合院方完成电气相关的业务办理及上级检查等工作。
14、中标人维保作业时，需严格遵守施工安全要求，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人员的安全行为与事故责任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15、中标人在维保期间必须无条件遵守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管理规定，不得损坏院方的基础设施与财物，维修保养时需做好围挡及安全警示工作，维保工作完成后需做好现场清理工作等。
16、中标人维护人员在进场维保或维修作业时需穿戴统一工作服及工作证，工作服及工作证由中标人负责配备。
17、中标人必须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广东省、珠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18、中标人在运维过程中，若未能及时排查供配电设备设施的安全隐患问题，或者未向院方及时书面告知，造成严重后果的，院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
19、其中新建综合大楼供配电系统按实际投入使用时间开始进行维保并支付相应维保费。
20、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合同采用1+1模式签订。在合同期内，院方每月对电气维保工作进行考核，具体考核细则由院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见附件1）。若累计3次考核不达标（低于90分），或有效投诉大于2次，院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期满前2个月，由院方对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其中平时考核分数占比60%，年终满意度测评占比40%，若综合分数大于或等于90分，且双方均无异议，则续签合同1年，若考核不达标（综合分数小于90分），院方有权终止合同。
六、付款方式
经院方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按月支付维保费用。每个月末，甲方于收到乙方开出的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及出具的经甲方书面审核合格的电梯维保工作报告后，3个月内向乙方支付该月的维护保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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